
 
 

 

#5743015 (20 July 2021) 

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

 

( 第 1 5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B )  

 

《 認 許 及 註 冊 ( 修 訂 ) 規 則 》  

 

 

( 生 效 日 期 ) 公 告  

 

1. 認許及註冊(修訂)規則("規則")於 2021 年 3 月 19 日在憲報刋登，該規

則在終止審議期間沒有任何修訂。 

 

2. 隨附以前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解釋該規則內容。 

 

3. 根據該規則第１條，香港律師會會長指定 2021 年 11 月 1 日為該規則

開始實施的日期。 

 

 

日期：2021 年 8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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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
 

A. 附屬法例的標題 

 

 《認許及註冊規則》(“註冊規則”) 

  

B. 引言/背景 

 

 主要條文的解釋 

 

 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第 72(a)(i)條賦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就律師及大律師

的認許，以及就公證人的委任訂立規則以規管為根據第 4 及 27 條獲認許而

提出申請的方式及該申請所採用的格式。 

 

律師會提出修訂《註冊規則》附表表格 4 (實習律師就符合資格獲認許為律

師證明書的申請表)新增國際法為實習律師可獲得恰當訓練及經驗的其中一

項基本法律科目。 

 

C. 修訂附屬法例的理據 

 

律政司解釋國際法律科的工作對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、商業及貿易中心

十分重要。國際法律科向政府提供有關國際公法的法律意見，負責國際協

議的談判工作或在談判中提供意見，以及處理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之間

的司法合作要求。 

 

律政司解釋招聘足夠政府律師時遇到困難。他們認為有實際需要提供更多

機會給實習律師接觸國際法的工作，發展他們在這方面的工作興趣及潛

能。基於這原因，律政司提議為實習律師提供一個選項，令他們可以選擇

國際法為其中一項基本法律科目，以便可獲得恰當的訓練及經驗。附件 1

為律政司在其網頁刊登國際法律科的架構及工作詳情。附件 2 為律政司在

其網頁列出現時他們的實習律師的實習安排。 

 

 



 

#5661233 2 

 

 

D. 提交立法會省覽的日期及生效日期 

 

律師會期望在 2021 年 3 月 24 日將《2021 年註冊(修訂)規則》(“修訂規則”) 

提交立法會省覽。《修訂規則》自香港律師會會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

實施。 

 

E. 諮詢有關團體的結果 

 

這些修訂經過具廣泛代表香港律師界別的律師會理事會考慮及批核。 

 

F. 聯絡職員的資料 

 

 職員  : 條例及指導部副總監(一) 

 地址  :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71 號永安集團大廈 3 樓 

 電話號碼 : 2805 9116 

 

G. 提交的機構及日期 

 

 《修訂規則》在 2021 年 3 月 19 日在憲報刋登。此摘要在 2021 年 3 月 19 日

為律師會擬備。 

 

 

日期：2021 年 3 月 19 日 
















